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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洛政文〔2021〕16 号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江区
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4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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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方案

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洛江区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洛委振兴

办〔2021〕4 号）和《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泉州市

村庄规划编制行动方案>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推进全区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协调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坚持全域一盘棋，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推动各类规划在村

域层面“多规合一”，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乡村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工作目标

统筹城镇和村庄发展，按照集聚提升中心类、转型融合城郊

类、保护开发特色类，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优先开展省、市、区三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创建乡村振兴示

范线上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乡镇所涉及村庄的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2021 年底前，全区应编村庄规划完成 50%以上，力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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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022 年底前累计完成 75%以上，力争完成 90%；2023 年底前

实现全区应编村庄规划全覆盖，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工作原则

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

策”的工作思路，推动全区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一）应编尽编，全域管控。结合泉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做到应编尽编。

村庄规划编制应结合村庄特色，统筹产业发展、生态空间、农业

空间、建设空间、安全与防灾减灾、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合

理安排用地，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实现全域管控。对暂时没有条

件编制规划的村庄，应严格按照上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用途

管制和建设管理要求进行建设。

（二）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优先保护生态空间，落实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延续农村历史文化和村庄风貌。优化

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适度集中，加大力度盘活

农村居民点存量建设用地，改造提升低效用地，促进村庄有机更新。

（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考虑不同村庄差异性，分

类施策，合理确定村庄规划内容和深度，挖掘村庄内涵，突出地

域特色，防止乡村建设“千村一面”。

（四）以人为本，尊重民意。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充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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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村民意见，反映村民诉求；规划批准后，组织编制单位应通过

“上墙、上网”等多种方式及时公布并长期公开，以保障村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拟搬迁撤并的村庄，要合理

把握规划实施节奏，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得强迫农民“上楼”。

（五）分类指引，务实规划。针对不同村庄类型、不同村庄

禀赋，因地制宜提出差异化规划引导策略。集聚提升中心类等建

设需求量大的村庄和保护开发特色类村庄要加快编制，转型融合

城郊类村庄可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搬迁撤并衰退

类的村庄原则上不单独编制，避免脱离实际编制村庄规划。

四、工作任务

（一）村庄规划的编制范围

1.应编村庄规划的行政村。根据《洛江区乡村规划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印发洛江区村庄分类名单的通知》（泉洛乡规办〔2019〕

2 号），村庄类型确定为集聚提升中心村庄和保护开发特色村庄的

行政村。全区共 41 个，其中河市镇 6 个，马甲镇 19 个，罗溪镇

12 个，虹山乡 4 个。

2.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①列入省、市县级乡村振兴试

点且未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的村庄。共 11 个，其中

河市镇 3 个，马甲镇 4 个，罗溪镇 2 个，虹山乡 2 个。②列入泉

州市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线且未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

的村庄。共 8 个，其中河市镇 3 个，虹山乡 5 个。③其他有条件、

有需求的行政村（详见附件 1）。

（二）村庄规划编制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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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已批复村庄规划的行政村。2021 年 4 月，各乡镇按

照《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和成果汇交的

通知》（闽自然资函〔2021〕70 号）的要求，组织 2020 年区政府

已批复的 14 个村庄规划建立数据库，完成数据库备案。

2.应编村庄规划的行政村。①2021 年 12 月前，各乡镇累计

完成应编村庄规划 50%以上，全区力争完成 70%以上。其中，河市

镇累计应完成不少于 3 个；马甲镇累计应完成不少于 10 个；罗溪

镇累计应完成不少于 6 个；虹山乡应编村庄规划全部完成。②2022

年 12 月前，各乡镇累计完成应编村庄规划 75%以上，全区力争完

成 90%以上。其中，河市镇累计应完成不少于 5 个；马甲镇累计

应完成不少于 15 个，力争应编村庄规划全部完成；罗溪镇累计应

完成不少于 9 个。③2023 年底前，各乡镇 100%完成应编村庄规划，

全区实现应编村庄规划全覆盖。

3.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①2021 年 5 月底前，各乡镇按

照《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洛江区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泉洛委振

兴办〔2020〕30 号）要求，完成列入泉州市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线

的非省级乡村振兴试点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纳入城镇控制

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的村庄不重复编制村庄规划)。②2022 年，

各乡镇按照《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印发<洛江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泉洛委振兴办〔2020〕29 号）要求，完成市级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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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试点村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

的村庄不重复编制村庄规划)。③其他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由

所属乡镇人民政府报区自然资源局核对有关上位规划后，结合乡

村建设需要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并按规定程序做好报批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结合乡村振兴，制定编制计划。各乡镇作为村庄规划

编制主体，要把村庄规划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联系。根据全

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任务分解情况（详见附件 2），结合村庄

建设发展需要，合理制定具体编制计划，分类有序推进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

（二）发挥示范引领，创新编制方式。每个乡镇每年至少打

造一个村庄规划编制示范村。对人口规模偏少的村庄，鼓励镇村

联编、村村联编，统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搬迁安置等，

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共享水平和利用效率。

（三）注重群众参与，实施阳光规划。坚持村党组织和村民

委员会主导，以村民为主体，开门编制村庄规划。按照《福建省

阳光规划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落实村庄规划草案公示

和正式成果的汇交、入库等相关工作，确保村庄规划公开透明。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落实，成立工作专班，明确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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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上下联动，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二）落实资金保障。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

兴的意见》，加大农业农村资金投入，单列村庄规划编制专项资金，

保障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全面有序推进。区财政局、农水局要统筹

安排配套资金，专项保障村庄规划编制经费。

（三）加强督查考核。把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情况作为乡镇年

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各乡镇要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推动年度

规划编制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区自然资源局要加强对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的经常性指导与监督，协调解决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附件：1.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计划行政村名单

2.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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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计划行政村名单
序号 镇（乡） 行政村名称 村庄分类 任务类型 编制数量

1 河市镇

厝斗村
保护开发特色村庄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试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9个

新告村 应编村庄、省级乡村振兴试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岭客村

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应编村庄
市田村 应编村庄
南塘村 应编村庄
溪井村 应编村庄
白洋村

转型融合城郊村庄
市级乡村振兴试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庄田村 其他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
官洋村 其他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

2 马甲镇

新民村

保护开发特色村庄

应编村庄

22个

潘内村 应编村庄
炉田村 应编村庄
蔡内村 市级乡村振兴试点
梧峰村 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应编村庄
后坂村

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试点
二甲村 应编村庄
就南村 应编村庄
溪北村 应编村庄
西头村 应编村庄
溪林村 应编村庄
义山村 应编村庄
前垵村 应编村庄
新建村 应编村庄
新生村 应编村庄
祈山村 应编村庄
梅岭村 应编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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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计划行政村名单
序号 镇（乡） 行政村名称 村庄分类 任务类型 编制数量

2 马甲镇

彭殊村
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应编村庄
洋坑村 应编村庄
新庵村 转型融合城郊村庄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永安村

转型融合城郊村庄
市级乡村振兴试点

杏川村 其他有条件、有需求的行政村

3 罗溪镇

洪四村

保护开发特色村庄

应编村庄、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13个

广桥村 应编村庄
双合村 应编村庄
大路脚村 应编村庄
东方村 应编村庄
三村村 应编村庄
新东村

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应编村庄
钟山村 应编村庄
翁山村 应编村庄

建兴村 应编村庄

三合村 应编村庄
垵内村 应编村庄
后溪村 转型融合城郊村庄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试点

4 虹山乡

前坂村

保护开发特色村庄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5个
松角山村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白凤村 应编村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苏山村 应编村庄、省级乡村振兴试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虹山村 转型融合城郊村庄 市级乡村振兴试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

合计 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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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洛江区村庄规划编制三年行动任务分解
序

号
镇（乡） 2020年（已完成）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乡镇小计

（个）

1 河市镇
新告村、庄田村、官洋村

（3个）

市田村、白洋村、厝斗村

（3个）

南塘村、溪井村

（2个）

岭客村

（1个）
9

2 马甲镇

后坂村、溪林村、溪北村、新民

村、潘内村、蔡内村、新庵村

（7个）

永安村、杏川村、西头村、就南村、

前垵村、新建村、梧峰村、祁山村

（8个）

炉田村、二甲村、义山村、新生

村、彭殊村、梅岭村、洋坑村

（7个）

-- 22

3 罗溪镇
洪四村、后溪村

（2个）

新东村、垵内村、建兴村、

东方村、广桥村

（5个）

三村村、大路脚村、双合村

（3个）

翁山村、三合

村、钟山村

（3个）

13

4 虹山乡
苏山村、前坂村

（2个）

松角山村、白凤村、虹山村

（3个）
-- -- 5

全区小计

（个）
14 19 12 4 --

全区合计

（个）
49

注：列入泉州市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线的非省级乡村振兴试点行政村，应按照《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洛江区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泉洛委振兴办〔2020〕30号）要求，在2021

年5月底前完成村庄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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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有关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农水局、财政局。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9 日印发


